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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18 年

第一批山东省工程建设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鲁建标字〔2018〕9 号）的

要求，规范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有关规范，在

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共 5 章，其中第 1、2、3 章分别规定了本规范的基本范围、规范性引

用文件和名词术语的使用；第 4 章规定了路基边坡变形远程监测设计方面的内

容；第 5 章规定了路基边坡远程监测系统配置、调试及验收。 

本规程由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山东大学负责具体技术内容

的解释。 

若执行过程中对本规程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寄送山东大学《路基边坡变形

远程监测预警技术规范》编制管理组（地址：济南市经十路 17922 号，邮编：

250061），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 山东大学 

本规范参编单位：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路科公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东宇通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瑞恩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员： 崔新壮 金  青 张  炯 邹宗民 齐  辉 

 

王海东 杜运领 丁  凯 魏  俊 杨晓东 

刘元昊 王  焱 李  伟 鹿  宁 肖兴民 

李邦亮 邢兰景 王炳雷 江  贝 卢  途 

 夏  霜 王艺霖 李  骏 张小宁 王洁茹 

 孙华琛 孙玉杰 王  帅 苏俊伟 韩若楠 



 

 
 

 佘  蕊 代朝霞 胡  念 孟博雯 谭怡然 

 张中泽 马国栋 明瑞平   

本规范主要审查人员：      

 



 

— I — 
 

 目    次 

 

1  总则 ....................................................................................................................................... 1 
2  术语 ....................................................................................................................................... 2 
3  一般规定 ............................................................................................................................... 3 
4  监测设计 ............................................................................................................................... 4 

4.1  系统布置设计 ...................................................................................................... 4 
4.2  边坡远程监测设计 .............................................................................................. 6 
4.3  路基变形远程监测设计 ...................................................................................... 8 
4.4  监测资料分析与应用 ........................................................................................ 10 

5  系统配置、调试及验收 .................................................................................................... 11 
5.1  一般规定 ............................................................................................................ 11 
5.2  系统配置及技术指标 ........................................................................................ 12 
5.3  系统调试 ............................................................................................................ 12 
5.4  系统安全 ............................................................................................................ 13 

本标准用词说明....................................................................................................................... 14 
引用标准名录 ........................................................................................................................... 15 
附条文说明 ............................................................................................................................... 16 

 
 
 

  



 

— II — 
 

Contents 

 
1  General Provisions ................................................................................................................ 1 
2  Terms ..................................................................................................................................... 2 
3  General Requirements........................................................................................................... 3 
4  Monitoring design ................................................................................................................. 4 

4.1  Layout design of the system................................................................................. 4 
4.2  Remote monitoring design of slope ..................................................................... 6 
4.3  Monitoring design of subgrade deformation ....................................................... 8 
4.4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of monitoring data ..................................................... 10 

5  System configuration, commissioning and acceptance ...................................................... 11 
5.1  General Requirements ........................................................................................ 11 
5.2  System configuration and technical indicators .................................................. 12 
5.3  System debugging .............................................................................................. 12 
5.4  System security .................................................................................................. 13 

Explanation of Wording in This Code ...................................................................................... 14 
Lists of Quoted Standards ......................................................................................................... 15 
Explanation of Provision .......................................................................................................... 16 

 
 

  



 

— 1 — 
 

1  总则 

1.0.1  为了促使路基边坡变形远程监测预警系统的设计、施工和质量验收更加规范化、标准

化，便于科学管理，结合山东省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路基边坡变形远程监测预警系统的设计、施工和质量验收等。 

1.0.3  路基边坡变形远程监测预警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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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路基  subgrade 

直接支承路面结构或轨道结构的带状构造物。 

2.0.2  路基边坡  subgrade slope 

路基横断面两侧与地面连接的斜面。分为挖方边坡和填方边坡，填方边坡为保证路基稳

定，在路基两侧做成的具有一定坡度的坡面，挖方边坡为保持土方开挖区边缘未扰动的土体

稳定，防止塌方所设置的斜坡。 

2.0.3  远程监测系统  remote monitoring system 

  采用远程监控手段，通过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并实现网络远程数据交互，为现场质

量、安全及综合管理提供辅助监管的系统。由信息采集系统、信息传输系统、现场监控平台

和监控管理平台（监控中心）构成。 

2.0.4  信息采集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对数据源收集、识别和选取数据的过程，将工程有关的影像、工程情况和监测数据等信

息进行收集、分类、整理、存储，并形成信息数据库。 

2.0.5  信息传输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从一端将命令或状态信息经信道传送到另一端，并被对方所接收，包括传送和接收。 

2.0.6  监控管理平台  monitoring management platform 

综合运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传感及控制等技术来实现对工程现场的监视与控制，

将从现场采集的各种数据进行集中管理和处理，并将处理信息发布到网络或其他设备上。 

2.0.7  监测点  monitoring point  

直接或间接设置在路基及其周围建（构）筑物等监测对象上，并能反映监测对象力学或

变形特征的点。 

2.0.8  预警值  early warning value  

为保证路基稳定性，对监测项目预先设定的监控值，当采集到的数值超越该设定值时，

系统会发出报警。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7%AF%E5%9F%BA
http://www.baidu.com/link?url=Wb_eYD_rIRnVx9PSuPBFR9geudDX7TyFqv0cf8qt4y2mRgPdQg4CcY1sXCPDPC1_CQGyykTI0g28Hc9OxKtZ_JL6nA7-1pnRdHHOakQpxKY-QdsrUcyzpKsprDWoa5xP&wd=&eqid=80ba6b390021c1500000000457312f0a
http://baike.baidu.com/view/286828.htm
http://www.baidu.com/link?url=EgrPavxEsEUrsX6kG-4G-DeDSGOwSiVDIXQpSR97Ln4oZhuwcC6muKeCXpqdWmG8QFQYWS4LiF_3z_tYDgVlkURRE45J85osiaW2IJjScahuyGHmbYGTFFsRZtWBSoHi&wd=&eqid=d6c5e4280022546a00000004573130cc
http://www.baidu.com/link?url=dee58NcmFF3cnmzupp8D4Olpv4o2l2J7XHA-uoyHpCKtdwQPtC3nTOSf6cbY1BBKK5sn5iPckcJAx5SMkRq81x6ugs4muAr4Qn_bydAbCM_tG2UBPHKiiB3wMXcR6QL3kZQiG7G24vye5QwoOLcXR_&wd=&eqid=da9418fa0015ce7100000006573131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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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规定 

3.0.1  监测对象宜包括路基、边坡、受路基影响的建（构）筑物等，且宜对路基边坡变形

情况进行实时监测。 

3.0.2  采用自动化远程实时监测时，应遵循实用、先进、经济和环保的设计原则。 

3.0.3  在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和新设备时应经传统方法验证并应满足工程要

求。 

3.0.4  应制定监控管理制度，对路基稳定性预警的响应应及时、有效。 

3.0.5  应建立监测资料数据库或信息管理系统，监测信息传递应顺畅、及时。 

3.0.6  对各种监测项目，都应采取措施减小系统误差，控制偶然误差，并对监测误差进

行检验分析，保证监测精度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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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监测设计 

4.0.1  监测设计时应收集下列资料： 

（1） 应收集工程地质、水文地质、路堤设计、地基处理设计、路基施工、施工期监测

资料、周边环境、雨水统计数据等资料。 

（2）临水路基或水中路基还应收集水位变化情况、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水力联系情况、

路基设计水位及水位变化控制值等。 

（3）地下管线、涵洞及受路基影响的建（构）筑物应收集建（构）筑物的结构、地基

基础等方面的设计和施工材料、容许沉降、容许差异沉降、容许转角、容许倾斜等，还有已

发生的沉降、差异沉降、转角、倾斜、裂缝等信息。 

4.0.2  同时属于不同路基类型的路段应同时符合不同路基类型对监测设计的要求。 

4.0.3  监测系统设置和监测系统工作时应减少对工程自身和环境的不利影响。 

4.1  系统布置设计 

4.1.1  远程监测系统宜包括自动化监测系统、传输系统、监测中心（数据分析、处理、显

示、存储）系统组成。 

4.1.2  自动化监测系统所采用的设备仪器应根据监测工程实际需求进行选型、布设和安装，

并满足精度、灵敏度、稳定性的要求。 

4.1.3  监测仪器、传感器等现场监测设备，应根据监测项目和内容选择，监测传感器应适

应监测区域的环境条件，并应满足路基边坡工程监测精度、量程等要求。 

4.1.4  传感器与数据采集系统位置应予以规划，电缆布线应整齐，且对施工的干扰最少。 

4.1.5  监测平台应根据监测要求完成对传感器数据采集、传输、分控、数据换算、可视化

及上线报警。 

4.1.6  自动化监测站可划分为自动化监测采集站和自动化监测管理站。自动化监测站设置

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自动化监测站不应设置在具有较强电磁干扰设备附近； 

b) 自动化监测站应有防火、防盗和防电磁干扰等防护设施； 

c) 自动化监测管理站应配置监测管理软件和网络通信软件，应能对整个自动化监测系

统的采集进行设置和管理，自动化监测站应设置在路基边坡稳定区域。 

d) 自动化监测站站内房防火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火设计规范》GB50016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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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自动化监测站安装时，应对监测仪器设备进行检验、实验、参数标定，并做好详细

记录。在改造工程的监测传感器安装时，不宜破坏原有监测设施。自动化监测仪器设备调试

时，自动采集数据应与人工监测数据同步比测。 

4.1.8  自动化监测采集站基本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具有自动巡测、选测、自检、自诊断功能； 

b) 具有断电保护功能； 

c) 具有现场网络数据和远程通信功能； 

d) 具有网络安全防护功能； 

e) 具有防雷及抗干扰功能； 

f) 具有工程所要的精度、量度； 

g) 具有存储数据功能，存储格式应具有多种格式，应具有人工巡检采集数据周期的存

储容量。 

4.1.9  自动化监测管理站基本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具备处理和分析数据等功能； 

b) 具备人工测量接口，可进行补测、比测。 

4.1.10  远程监测传输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数据传输之间采用开放的通信协议和标准数据传输方式，数据传输宜采用有线传输

方式，有线传输难以实现时，可采用无线传输方式； 

b) 根据工程实际选用定时、随机、实时、直接等通信方式； 

c) 远程数据传输应采用具有校验功能的通信协议，能够及时纠正传输错误的数据包； 

d) 传输系统设计除满足上述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4.1.11  监测中心应配备计算机管理用的软硬件设施，满足路基边坡监测的维护和管理需

求。 

4.1.12  监测信息的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监控信息文件和报表应自动生成。报表应包括报警报表、事件报表、数据统计报表

等； 

b) 各类操作记录、事件、报警、日志、历史数据和文件，应进行记录、保存和归档； 

c) 应对历史数据记录进行处理、分析、统计和存档； 

d) 应可在线或离线进行应用配置； 

e) 应显示系统主要设备的运行状态和数据传输网络的通断状态，提供全系统的网络状

态图； 

f) 应实现网络管理、配置管理、网络监控、故障报告、性能管理、安全管理、事件记录、

参数调整、创建、编辑和删除数据库等； 

g) 应生成设备运行监控和维修、维护工作的管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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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应可在线或离线进行培训管理，实现系统运行管理、操作、日常维护、故障排除等业

务的培训； 

i) 应对监测现场设备的运行状态和管理信息进行数据实时更新； 

4.1.13  远程监测数据存储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原始监测数据应全部存入数据库； 

b) 数据存储应采用开放型的标准关系数据库，并具有足够的数据库容量和网络共享功

能，良好的可扩充性和快速的检索功能； 

c) 存储的监测数据应便于维护、定期自动备份和数据库应用开发，备份的数据与主数

据库存放在不同的服务器中； 

d) 监测历史数据可转换为 txt、Excel 等多种文件格式保存，并应满足监测中心数据库

对数据的备份、共享和数据传递等操作。存储的数据需要时可方便提取，并可在通用的计算

机中读取。 

4.1.14  远程监测系统的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监测中心发送指令到现场终端的传送时间不应大于 2s。 

b) 实时监测数据在现场监测平台或监测中心整幅调出的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2s。 

c) 监测中心处理应急数据信息并发出报警信息到相关单位的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3s。 

d) 动态设置监测中心与设备终端之间通信巡检方式和时间的巡检周期不宜大于 2h。 

e) 监测数据信息及设备运行状态信息记录，应自动进行统计、处理和备份，并可进行人

工控制。信息记录保存周期宜分为月、季、年。其中报警信息、设备运行故障信息的保存周

期不应小于一年。 

f) 远程监测系统应有统一的时钟管理，累计误差不应大于 5s。 

4.2  边坡远程监测设计 

4.2.1  监测方案应包括监测项目、监测目的、监测方法、测点的布置、监测项目报警值和

信息反馈制度等内容，经设计、监理和业主等共同认可后实施。 

4.2.2  边坡工程的监测项目宜根据安全等级、地质环境、边坡类型、支护结构类型和变形

控制要求，来进行选择： 

a) 应对边坡坡顶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和地表变形进行监测，可采用高精度北斗卫星定

位系统结合实时动态定位技术（RTK）进行远程监测。 

b) 应对坡顶建（构）筑物变形进行监测，测点的位置应布置在边坡坡顶建筑物基础、墙

面和整体倾斜处，可采用高精度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结合实时动态定位技术（RTK）进行远程

监测。 

    c) 支护结构上设置有锚杆或锚索时，应对锚索或锚杆的受力进行监测，宜采用锚杆、锚

索轴力计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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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应对支护结构整体的受力变形进行监测，可在支护结构处设置测斜仪，支护结构背

面埋设土压力传感器等，也可以采用地基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地基 InSAR）对整个边坡

的变形进行监测。 

  4.2.3  边坡工程监测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边坡工程的变形监测，应根据边坡工程的实际情况、边坡特点、监测目的、任务要求

以及测区条件等，确定变形监测的内容、传感器要求、精度等级、监测点的布设方案、仪器

设备及检定要求、观测与数据处理的方法。 

b) 坡顶位移观测，应在每一典型边坡段的支护结构顶部设置不少于 3 个监测点的观测

网，观测水平、竖直位移量和位移速度。 

c) 监测工作可根据设计要求、边坡稳定性、周边环境和施工进程等因素进行动态调整。 

d) 测点布置时应设置在能反映边坡变形特征的位置或监测断面上，监测断面应包括关

键断面、重要断面和一般断面。需要时还应埋设一定数量的应力、应变传感器。 

e) 传感器与数据采集系统位置应予以规划，减少对施工的干扰。 

f) 监测点被破坏时，应及时维修恢复，并与之前监测数据校核。 

g) 边坡变形监测的精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 的有关规定。 

h) 水平位移与垂直位移的报警值如下表： 

表 4.2.3 水平位移、垂直位移警报值 

水平位移报

警值 

累计值 D

（mm） 
D＜20 20≤D＜40 40≤D≤60 D＞60 

变化速率 UD

（mm/d） 
UD＜2 2≤UD＜4 4≤UD＜6 UD＞6 

垂直位移报

警值 

累计值 S

（mm） 
S＜20 20≤S＜40 40≤S≤60 S＞60 

变化速率 Us

（mm/d） 
Us＜2 2≤Us＜4 4≤Us＜6 Us＞6 

注：当根据累计值和变化速率选择的精度要求不一致时，位移监测精度优先按变化速率

报警值的要求确定。 

4.2.4  边坡工程监测过程中，根据信息反馈及数据处理，若出现下列情况应及时采取相应

的应急措施： 

a) 有软弱外倾结构面的岩土边坡支护结构坡顶有水平位移迹象；土质边坡支护结构坡

顶的最大水平位移已大于 20mm，以及其水平位移速度已连续 3d 大于 2mm/d； 

b) 土质边坡坡顶邻近建筑物的累计沉降、不均匀沉降或整体倾斜已大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规定允许值的 80%，或建筑物的整体倾斜度变化速度

已连续 3d 每天大于 0.0000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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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支护结构中有重要构件出现应力剧增、压屈，断裂、松弛或破坏的迹象； 

d) 边坡底部或周围岩土体已出现可能导致边坡剪切破坏的迹象或其他可能影响安全的

征兆。 

4.3  路基变形远程监测设计 

4.3.1  路基变形监测对象和监测目的应根据各路段的地质条件、路堤设计、地基处理方法、

周边环境、施工安排等确定，监测工作应围绕监测目的开展。 

4.3.2  路基监控设计应包括监测断面、监测项目、监测精度、监测方法、监测点布置、预

警标准等；应根据施工期路基的监控情况、施工情况、监测目的等来进行运营期的监测设计； 

4.3.3  各路段的监测等级应根据监测工作对实现监测目标的重要性确定，同一路段属于不

同监测等级时应采取较高监测等级，其中一级监测路基应进行监测，二级监测路基应进行监

测。路基监测等级划分标准如下表所示： 

表 4.3.3 路基监测等级划分标准 

监控等级 路段类型 路基条件 

一级 

S1.1 施工期监控表明路基稳定性差的路段。 

S1.2 
天然地基预测工后沉降大于 3 倍容许工后沉降的结构物过渡路

段。 

S1.3 

天然地基路基稳定安全系数小于 1.0，采用排水固结法处理（含散

体材料桩复合地基）的路段或采用部分换填方法处理的路段，且

实际预压荷载未包括交通荷载的路段。 

S1.4 设计等相关单位根据工程具体情况选定的路段。 

二级 

S2.1 
天然地基预测工后沉降大于容许工后沉降结构物过渡段以外的路

段。 

S2.2 天然地基预测工后沉降小于容许工后沉降结构物过渡路段。 

S2.3 
天然地基路基稳定安全系数小于 1.0，采用胶结桩复合地基的路

段。且实际预压荷载未包括交通荷载的路段。 

S2.4 设计等相关单位根据工程具体情况选定的路段。 

三级 S3.1 其它软土地基路段 

4.3.4  监测项目应根据监测目的和工程具体情况确定，监测项目选择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宜采用智能土工带对路基内部变形进行监测。对表征路基稳定性的裂缝，应监测其位置、宽

度、深度、长度及其发展情况。 

表 4.3.3 各路基监测等级应进行的监测项目 

路基类型 地基水平位移 路基表面沉降 地基深层沉降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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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1 应监测 应监测   

S1.2  应监测 存在软土下卧层时应监测  

S1.3 应监测 应监测   

S1.4  应监测  
根据路段特点选

择其它监测项目 

S2.1  应监测 存在软土下卧层时应监测  

S2.2  应监测 存在软土下卧层时应监测  

S2.3 应监测 应监测   

S2.4  应监测  
根据路段特点选

择其它监测项目 

4.3.5  各监测项目可选择的监测传感器： 

a) 地基水平位移可采用激光位移传感器、高精度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结合载波相位差分

技术（RTK）进行远程监测。 

b) 路基表面沉降可采用光纤光栅变形监测系统、InSAR 雷达监测。 

c) 路基内部变形可采用智能土工带 

d) 地基深层沉降可采用分层沉降计。 

4.3.6  监测点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地基水平位移监测点距离路基坡脚不宜大于 1m； 

b) 监测点布置应减少监测与运营的相互干扰。远程自动监测时，表面沉降、深层沉降

监测点宜设置在路肩之间的最大沉降处。15m 深度以下分层沉降监测点间距不宜大于 5m，

加固区底面处应设置监测点。 

4.3.7  监测断面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根据监测目的、工程具体情况设置监测断面； 

b) S1.1、S1.3 路段的监测断面间距不宜大于 50m； 

c) S2.1 路段监测断面不宜大于 100m； 

d) S1.2、S2.2 路段宜在结构物过渡段加密设置监测断面； 

e) 有条件时应利用施工期监测断面或在施工期监测断面附近设置监测断面； 

f) 营运期监测断面、测点布设应满足维护部门的要求及其相关规定。 

4.3.8  监测精度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路基表面沉降在预压期中误差不宜大于±0.5mm； 

b) 路基内部变形的精度不宜低于 5mm； 

c) 地基深层沉降的精度不宜低于 2mm； 

d) 边桩水平位移的中误差宜小于预警值的 1/10，且不宜大于±3mm； 

e) 测斜仪的精度不宜低于 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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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路基稳定性评估采用预警值法时应根据地质情况、路基情况、地基处理方案、加载

速率、工程经验等确定预警值，并应根据试验工程监测结果或前期监测资料对预警值进行修

正。 

4.4  监测资料分析与应用 

4.4.1  监测数据取得后应及时校对、整理、分析，发现异常现象应查找原因，必要时要进

行复测。 

4.4.2  边坡路基经稳定性评估濒临滑塌时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 

4.4.3  应根据监测成果提出工程对策与建议等。 

4.4.4  应结合勘察、设计和施工资料进行监测资料整理与分析。 

4.4.5  对每种原始监测数据应通过检查指标变化幅度、检查指标变化规律、不同监测项目

对比、与加载和环境变化关联等手段判断监测仪器的性能是否稳定、正常，检查监测数据的

合理性、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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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配置、调试及验收 

5.0.1  远程监测仪器设备应力求准确、稳定、便于维修、易于改造和升级。 

5.0.2  远程监测系统的监测应能反映路基边坡的状态演化。 

5.0.3  远程监控系统应具有广泛的兼容性，便于模块化升级和横向扩展功能并保持整体架

构的稳定性。 

5.0.4  远程监测系统的规划和设计，应与建设期和营运维护期设施有效衔接。 

5.0.5  远程监测系统应建立层次开放平台，并建立信息分析反馈系统，持续扩展系统监测

内容及范围，优化系统运行效率。 

5.0.6  远程监测系统应运用影像记录、数据监测等手段，对监测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处

理，并且宜将信息汇总并发布到网页、微信等平台，预警信息宜能够通过短信、微信等通信

方式实时发送至相关部门， 

5.0.7  所采用的软件系统和硬件设施应满足稳定可靠、安全、易维护的要求。 

5.0.8  应对反馈的监控信息进行处理分析并且具有预警功能。 

5.0.9  远程监测系统应定期进行护，并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 

5.1  一般规定 

5.1.1  远程监测系统竣工后应进行验收，验收不合格不得投入使用。 

5.1.2  远程监测系统的验收应包括设备的验收和网络系统的联合运行验收，并应符合下列

要求： 

a) 远程监测系统中各设备功能应检验、试验 1 次； 

b) 远程监测系统中各软件功能应检验、试验 1 次； 

c) 远程监测系统各项通信功能均应进行 3 次通信测试； 

d) 远程监测系统集成功能应检查、试验 2 次。 

5.1.3  远程监测系统调试和验收时，施工单位应提供下列技术文件： 

a) 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b) 系统设计文件、施工技术标准、工程合同、设计变更通知、竣工图、隐蔽工程验收文

件、施工监测布置图件等； 

c)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d) 系统施工过程质量检查记录； 

e) 系统的检查报告、合格证及相关材料； 

f) 系统设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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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系统验收应有验收记录，并应按照本规范附录 A 填写。 

5.2  系统配置及技术指标 

5.2.1  监测系统的硬件应包括传感器、数据采集模块、服务器、图形计算机、紧急电话、

网络集线器和远程通信设备及配电设备等。 

5.2.2  露天设置的传感器宜具有卫星定位功能，埋置于土层中的传感器宜在传感器正上方

布置卫星定位系统。定位系统可采用北斗系统或 GPS，且精度宜不小于 1m。 

5.2.3  监测系统的软件应包括信息采集与监视、信息发送、设备控制、监控与调度、数据

管理等。 

5.2.4  中央计算机系统的辅助设施应包括综合控制台、辅助控制台、设备机柜、模拟显示

屏、电源与接地等。 

 

5.2.5  监测设施的技术性能应满足模块化的硬件与软件构成和操作简便的人员界面，并应

预留可扩展接口。 

5.2.6  远程监测系统技术指标应满足下表的要求： 

表 5.2.6 远程监测系统技术指标 

系统采样周期 ≤3min 信息传输误码率 ≤10-6 

主控机显示刷新周期 ≤30s 系统平均无障碍时间 ≥30000h 

控制命令延时 ≤30s 故障修复时间 ≤24h 

网络速率 ≥10Mbps 连续工作时间 24h 不间断 

5.3  系统调试 

5.3.1  远程监测系统在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前应进行系统的调试。系统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室内单项和联机多项调试与测试应利用试验工作室内调试手段和设备对测量传感器、

仪器仪表以及连成后的系统进行模拟试验； 

b) 现场安装完毕后的调试与测试应进行检查，系统各部分功能应正常。传感器、二次

仪表和通信设备、网络元件、监测中心等应正常，采集数据应可靠，精度应达到指标要求，

可视化的清晰度、稳定度应符合要求。 

5.3.2  调试应按设备、子系统以及整体系统的步骤进行，调试满足设计要求后应按本规范

附录 B 填写测试报告。 

5.3.3  系统设备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设备安装工作完成后应由安装单位进行调试工作； 

b) 应按照设计图纸、方案和过程施工资料进行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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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应对设备运行、信号传输、图像清晰度、数据可靠性等项目进行调试； 

d) 对调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处理方法和结果应做详细的记录； 

5.3.4  系统软件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软件安装工作完成后应由系统开发单位进行调试工作； 

b) 应对软件接口、数据采集、传输、存取、稳定性等方面进行调试； 

c) 对调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处理方法和结果应作相应的记录； 

5.3.5  系统施工与安装完毕后应进行试运行测试，对系统管理应由专人负责。 

5.3.6  系统施工与安装结束后的试运行调试报告，应纳入竣工文件。 

 

5.4  系统安全 

5.4.1  远程监控系统的网络安全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各类信息采集系统接入远程监控系统时，应保证网络连接安全； 

b) 应对远程监控系统的访问权限进行分级管理，登录应进行身份认证和授权； 

c) 应建立网管系统，设置防火墙，对计算机病毒进行实施监控并发出报警信号。 

5.4.2  远程监控系统的应用安全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数据库服务器应自动或人工备份监控数据信息； 

b) 监控中心应设置应急报警信息显示功能，并应能显示、保存、备份接收的报警信息； 

c) 应建立系统运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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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该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该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次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可以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可”； 

反面词采用“不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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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防火设计规范》GB50016 

 

2 《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 

 

3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4 《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5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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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条说明了编制本规范的目的。随着路基边坡变形远程监测的开发及应用发展，目

前却没有关于路基边坡变形远程监测的施工设计、系统配置调试以及运行的统一规范，所以

需要实现路基边坡变形远程检测技术的标椎化，使该技术手段达到所预期的效果。 
1.0.3  本规范适用于路基边坡工程的运营期，主要是对路基边坡使用过程中变形程度进行

监测，当达到破坏预警值时，起到提前预警的作用，减少破坏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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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5  随着光纤光栅传感、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静态处理技术和高动态卫星导航实时定位

技术、干涉雷达 InSAR 等现代化监测传输信息技术的崛起和发展，为路基边坡远程监控系

统信息的高效传输提供了条件，因此寻找高效的、经济的信息监测传输方式已经成为路基边

坡远程监控系统的一个重大课题。因此本规程将信息传输单独列为标准术语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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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规定 

3.0.1  确定路基边坡变形监测的对象和目的对监测系统的设计非常重要，监测对象主要分

为路基、 边坡两大部分，不同路段、不同监测对象的监测目的不完全相同。 

3.0.6  监测实践表明监测信息传递及时有利于提高保证数据真实可靠，利于及时预警。 

3.0.7  监测系统设备因一些不可控因素及人为操作时所引起的测量精度等问题往往不可

避免，因此需对监测误差进行检验分析，保证监测精度的要求，以确保监测结果的可靠度。 

3.0.8   
  a) 不同的监测目的对监测工作影响很大，对收集资料也有不同的要求。 
  b) 收集相关资料有利于综合分析判断，预测工程的风险点，明确监测的重点路基边坡

区段和重点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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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监测设计 

4.1 系统布置设计 

4.1.1  远程监测系统根据现阶段的产品，可由远程自动化监测系统、传输系统、监测中心

系统三大部分组成。远程自动化监测系统可包括监测传感器、自动化监测站、自动化监测站

房、线缆、电源及防雷接地装置等；传输系统可包括有线或无线的收发装置、 传输线缆等；

监测中心系统可包括监测数据分析、处理、显示、存储的软件和硬件设施，如计算机、存储

硬盘系统、显示器或大屏幕、专用软件、电源及防雷接地装置等。 

4.1.6、4.1.7  远程自动化监测系统可包括一个或多个自动化监测站。自动化监测站可划分

为户外式和户内式。户外式多为自动化监测采集站，包含监测数据采集仪器，电源及防雷接

地系统等；户内式多为自动化监测管理站，包含站房及站房内的监测数据采集/处理仪器、

计算机、电源及防雷接地系统等。一般现场应用户外式自动化监测采集站居多。 

4.1.10  自动化监测系统的数据传输主要包括有线通信、无线通信、混合通信等传输方式。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传输方式的选择应优先选用有线通信的方式，有线通信比较稳定，故

障容易判断，比较好实施。对于有线通信方式条件不具备、不经济或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可

考虑采用无线传输的方式。边坡监测项目一般都处于户外，现阶段采用无线传输的方式居多。

无线传输系统的功率频率等要求应符合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 

4.2 边坡监测设计 

4.2.1  本条规定了边坡工程监测工作的组织和实施方法。为确保边坡监测工作顺利、有效

和可靠的进行，应编制边坡工程监测方案，本条给出了边坡工程监测方案编制的基本要求。 

4.2.2  边坡工程监测项目的确定可根据其它地质环境、安全等级、边坡类型、支护结构类

型和变形控制等条件，经综合分析后确定，当无相关地区经验时可按照 4.2.2 确定监测项目。 

RTK（Real - time kinematic，实时动态）载波相位差分技术，是实时处理两个测量站载

波相位观测量的差分方法，将基准站采集的载波相位发给用户接收机，进行求差解算坐标。

这是一种新的常用的卫星定位测量方法，以前的静态、快速静态、动态测量都需要事后进行

解算才能获得厘米级的精度，而 RTK 是能够在野外实时得到厘米级定位精度的测量方法。 

北斗网络 RTK 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多个连续运行北斗基准站(最少 3 个或 3 个以上基准站

形成基准站网络)的观测数据，经计算处理实时生成格网化的差分改正数据，发送给网络区

域内用户，该数据相当于距离用户较近(10 米左右)位置的一个虚拟参考站的观测数据，该种

方法的 RTK 定位结果可靠、精度高，且精度一致性好。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9%E6%80%81/1064393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A%E4%BD%8D%E7%B2%BE%E5%BA%A6/516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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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AR（Interfero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InSAR）结合了合成孔径雷达成像技术和

干涉测量技术，利用传感器的系统参数和成像几何关系等精确测量地表某一点的三维空间位

置及微小变化。InSAR 技术是近二十年发展起来的极具潜力的微波遥感新技术，它利用两副

天线同时观测（单轨双天线模式）或两次近平行观测（重复轨道模式）获得同一地区的两景

数据，通过获取同一目标对应的两个回波信号之间的相位差并结合轨道数据来获取高精度、

高分辨率的地面高程信息。时间基线是 InSAR 应用于区域地表形变探测的一个重要限制，

尤其在植被覆盖地区，时间间隔稍长就可能无法获得可靠的干涉测量结果，并且受雷达空间

分辨率的影响，该技术只能监测大面积的地表形变，要监测单个目标的变形，对雷达差分干

涉来说还是个极大的挑战。 

4.2.4  边坡工程及支护结构变形值的大小与边坡高度、地质条件、水文条件、支护类型、

坡顶荷载等多种因素有关，变形计算复杂且不成熟，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均未提出较成熟的计

算理论。因此，目前较准确的提出边坡工程变形预警值也是困难的，工程实践中只能根据地

区经验，采取工程类比的方法确定。本条给出的边坡工程监测期间应报警和采取相应的应急

措施的几种情况，报警值的确定考虑了边坡类型、安全等级及被保护对象对变形的敏感程度

等因素，变形控制比单纯的地基不均匀沉降要严格。   

4.3 路基变形监测设计 

4.3.1  确定路基监控对象和监控目的对路基变形监控非常重要。 

a) 路基变形监控对象通常为路基自身，路基附近存在既有建（构）筑物时，监控对象还

应包括受路基影响的建（构）筑物等。 

b) 不同工程、不同路段的路基变形监控目的不同，路基监控目的有： 

ⅰ）评估路基稳定性，以保证路基的长期稳定性； 

ⅱ）监测工后沉降和差异沉降转角，以合理确定预压荷载时间，指导路面及时加铺、

确保行车安全性和舒适性等； 

ⅲ）评估路基对周围建（构）筑物的影响，以免路基施工对附近既有建（构）筑物产

生不可接受的影响； 

ⅳ）评价地基处理效果，验证设计与施工方案、优化设计或施工参数、实行动态设计

和信息化施工等；  

ⅴ）监测沉降土方等； 

ⅵ）为科研提供监测资料等。 

其中第ⅰ）、ⅱ）项目的是路基监控的常见目的。 

4.3.3  本条说明各路段监控等级划分标准的规定。 

b) 综合考虑下列因素，将天然地基预测工后沉降大于 3 倍容许工后沉降的结构物过渡

路段列为一级监控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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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多条高速公路监控实践表明，对于路基稳定性较好，施工监控基本不控制路基填

筑速率的排水固结路段，路基填筑期间完成的沉降通常小于总沉降的 60%。 

ⅱ）结构物过渡段行车舒适性和安全性对工后沉降敏感； 

ⅲ）由于以下原因，沉降计算可靠度不高：①地质勘察难以全面准确给出各路段的地

层情况，也难以准确给出反应真实状态的计算指标；②沉降计算方法尚有许多不足之处；③

路基实际荷载往往与计算取值不一致。 

ⅳ）由于以下原因，工后沉降预测精度不高，实际工后沉降往往偏大：①目前的工后

沉降预测方法存在一定缺陷；②推算工后沉降通常未考虑次固结沉降；③实际预压荷载往往

不足，未按照运营期长期荷载推算最终沉降和剩余沉降；④通常未考虑交通荷载、工后沉降

处置荷载产生的沉降。 

e) 结构物过渡路段工后沉降对行车舒适性、安全性和行车效率影响较大，因此预测工

后沉降小于容许工后沉降的过渡路段也应进行一定时间的工后监测。 

4.3.4  路基的工后沉降包括地基沉降和路堤压缩变形，并综合反映在路基表面上，因此，

路基表面沉降观测非常重要。工程实践表明，高路基满载阶段路堤自身压缩不可忽视，对路

基稳定性判断、工后沉降预测均产生影响。 

4.3.5  光栅光纤变形监测系统主要需要用到布拉格光栅光纤，布拉格光栅光纤是波长非常

小的光纤，其包括多个可反射特定波长的反射点。布拉格光栅的反射点之间的距离总是相等

的。精确匹配两个反射点距离的波长由光栅反射，而其他波长不被反射或被阻止。布拉格光

栅传感器信号是每个光栅反射产生的窄光谱。解调仪可以测定独立反射峰的波长。一旦布拉

格光栅遭受应力变化，反射点距离将会改变，并且反射不同的波长。这样布拉格波长变化就

可以被测量。当应变导致光栅传感器波长变化时，解调仪测定的波长峰值与应变成正比。其

中应变系数或传感器灵敏度被用作比例系数。光栅光纤变形监测系统精度非常高，但是量程

较小，而且受到温度、湿度等外界因素影响较大，一般用于小变形监测。 

智能土工带是基于导电聚合物的拉敏效应实现对路基内部变形的测试。智能土工带以高

密度聚乙烯为基体、超导电炭黑为导电填料。当智能土工带发生变形时，其电阻值会发生变

化，通过测试电阻变化即可实现智能土工带应变的自监测。智能土工带主要性能参数包括灵

敏度 GF（相对电阻变化与应变变化的比值）、应变感应范围（量程）、检测下限、循环稳定

性等。在整个应变感应范围内（>10%）的灵敏度高于 100（GF>128），并具有极低的检测下

限和高循环稳定性等优势，能够精准监测路基内部变形。 

智能土工带的内部变形监测效果通过足尺模型试验进行了验证。足尺模型试验箱的基本

外观尺寸为 3.5 m×3.5 m×3 m（长×宽×高），如图 4.5.1 所示。试验箱无顶板，其四周墙板均

由厚度 10 mm 的钢模板制作而成。为方便填土夯实作业，正面墙板设计为拼装式钢模板。

该拼装式钢模板由两个钢板（3.5 m×1.5 m）拼装组成，用高强插销结构连接；底部设置有转

动轴承，整个墙面可以按角度控制逐步打开。其余整体式钢模板以插销结构和焊接的方式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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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固定，并在外侧设置有支护结构以防止产生较大的变形。所有钢模板内侧均经过了打磨喷

漆处理，保证内侧墙面光滑，以减少边界效应。 

 
图 4.3.5-1 足尺模型试验箱结构图 

在实验箱内将土分层铺平，使用手持式打夯机人工夯实，夯实后的每层土厚度控制在 0.5 

m，然后将智能土工带平铺。智能土工带沿中轴线从上到下均匀铺设 5 层，每层间隔 0.5 m。

每个智能土工带的尾部均通过挂钩与后墙连接，挂钩沿后墙中轴线分布，与后墙面焊接。 

当智能土工带铺设完毕、且填料夯实至预计高度后，同时解除拼装式钢模板和两侧钢板

之间的约束。此时拼装式钢模板仅通过钢绞线与电机相连接。在电机的电动作用下，逐步释

放钢绞线，使拼装式钢模板绕底部转动轴承逐步缓慢打开。自检测数据采用自主研发的数据

采集仪自动采集（如图 4.3.5.2 所示），采集间隔设定为 3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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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5.2 智能土工带的自检测数据采集系统 
 
  

  
（a）第 1 层智能土工带 （b）第 2 层智能土工带 

  

（c）第 3 层智能土工带 （d）第 4 层智能土工带 

 

（e）第 5 层智能土工带 

图 4.3.5-3 各层智能土工带的自检测结果 

（纵轴为应变，左边横轴为筋材长度，右边横轴为面板倾斜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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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4.3.5.4(a)~(e)中可以看出，每条传感型土工带均存在最大应变，且最大应变的产生

区域与滑裂面位置相吻合。在此次试验中，所有传感型土工带的应变最大值达到 3.9%，出

现在第 4 层土工带的滑裂面位置；其余土工带的应变最大值相对较小。当加筋土内出现滑裂

面时，原本被土体紧密约束的土工带在滑裂面处失去了周围土体的约束，整条土工带的受力

等效于两个拉拔试验同时作用，所以可以从土工带变形最大处确定滑裂面的位置，从而实现

路基、边坡内部变形的监测。 

4.3.8  本条说明监测精度要求的规定 

a) 中误差的大小反映了一组观测值精度的高低，亦称“标准差”或“均方根差”，通常

采用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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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 

式中：𝑚𝑚—中误差； 

      𝑛𝑛—一组观测值的个数； 

      𝐿𝐿𝑚𝑚—一组观测值的平均值； 

      𝐿𝐿𝑖𝑖—第𝑖𝑖个观测值。 

b) 边桩水平位移采用以中误差作为衡量监测精度的标准，边桩水平位移监测误差包括

仪器误差、仪器对中误差、目标偏心误差等，中误差要求不能过高。 

c) 根据误差传递规律，深层水平位移偶然误差的累加为测点数的平方根，系统误差的

累加为测点的倍数。深层水平位移是目前测斜管深度曲线与测斜管初始深度曲线的差值，如

系统误差不变，系统误差可以抵消。 

  

http://baike.baidu.com/view/783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279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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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配置、调试及验收 

5.1  一般规定 

5.1.1  本条对远程监控系统的验收做了一般规定，工程验收是系统交付前的一项重要技术

工作。由于之前并没有远程监控系统相关验收的统一标准和具体要求，造成对系统是否达到

设计功能要求，能否投入正常使用等重大问题心中无数。因此，本条规定了远程监控系统在

投入使用前应进行验收，强调验收不合格不得投入使用。 

5.1.3  为了保证系统功能验收的顺利进行，本条规定了远程监控系统工程验收时应具备 6

种技术文件。 

a) 规定了竣工后应提出验收申请报告； 

b) 规定了工程验收时应该准备的技术文档，这些文档对系统维护具有重要作用； 

c)、d)款规定了工程验收时需提供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和系统施工过程质量检查

记录，能够详细了解施工过程质量； 

e)、f)款规定了系统验收时需要提供的相关设备清单及检查报告等产品合格证明材料。 

5.1.4  “路基边坡变形远程监测系统验收记录”包括施工过程质量检查验收、各子系统功

能验收、系统集成验收的结论。具体检查测试报告作为附录归档，供系统验收时查验。参加

验收的各方根据这些阶段验收结论，判断远程监控系统整体工程是否合格，联合出具书面结

论。 

5.2  系统配置及技术指标 

5.2.1  由于工程的规模不同，不同的远程监控系统基本配置也有不同的要求，因此本规范

不对系统配置做出规定，依据现场条件进行要求，但整体系统应该采用模块化搭建，且留出

可升级的空间。 

5.2.2  本条规定了露天设置的传感器的定位要求及定位方法。利用卫星定位，能直观地展

示传感器所在位置，因此传感器应具有相应的定位功能。 

5.2.5  本条给出了远程监控系统的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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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系统调试 

5.3.1  本条规定了系统调试的主要内容，分为室内单项和联机多项调试与测试、现场安装

完毕后的调试与测试。室内单项和联机多项调试与测试是现场安装完毕后的调试与测试的基

础和前提。室内单项和联机多项调试与测试应先对各类仪器仪表、传感器等设备进行单项调

试，调试完成才能再对整个系统进行调试。 

5.3.2  本条规定了远程监控系统调试的先后顺序。远程监控系统的调试应从单个设备到子

系统、由子系统到整个远程监控系统的步骤依次进行。 

5.3.3  本条规定了系统设备调试应符合的要求。为保证系统调试的质量，远程监控系统的

调试应该按照设计图纸、方案和过程施工资料进行调试。并做好相应的调试记录，填写调试

报告，为系统验收提供依据。 

5.3.4  本条规定了系统软件调试应符合的要求，本条第 2 款规定远程监控系统软件调试

的主要内容，软件调试应该有软件开发单位完成，保证系统软件符合设计要求，并为系统验

收提供验收依据。  

5.4  系统安全 

5.4.1  远程监控系统虽然是专有系统，但信息敏感，也面临网络安全的问题，信息采集系

统的接入不宜直接接入系统，应有分级安全措施，且采用加密的通信协议，系统资源的访问

应采用身份认证和经过授权。 

5.4.2  数据库服务器中的监控信息应定期和采用多种方式进行备份，并应采用异地隔离方

式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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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道路边坡变形远程监测系统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监理单位  监理工程师  

序号 检查项目名称 检查内容记录 检查评定结果 

1    

2    

……    

综合验收

结论 
 

验
收
单
位 

施工单位：（单位印章） 

 

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单位印章） 

 

监理工程师：（签章） 

 

年    月    日 

设计单位：（单位印章） 

 

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单位印章） 

 

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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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道路边坡变形远程监测系统调试报告表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前段设备调试  

传输设备调试  

后端设备调试  

软件调试  

整体系统调试  

备注： 

 

 

 

 

 

调试人：                                            调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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